勿墮入販運人口集團圈套
販運人口屬嚴重罪行
· 販運人口是指以暴力、欺詐或脅迫等手段以求剝削他人的行為，包括性剝削或强迫勞役。
· 販運人口在香港屬嚴重罪行。任何人把另一人帶入或帶出香港進行賣淫活動，不論是否得到該人同意，都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
保持警覺

· 為了保護自己，如你計劃到香港工作，應該：
· 知道未來僱主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可以的話，在啟程前與未來僱主聯絡，以核實確已受聘，並查詢工作性質、薪酬和居住條件等資料。
· 確保已獲香港入境事務處發出你必需的工作簽證。訪港旅客不得在香港工作。
· 簽署僱傭合約前，細閱合約內容。
· 保存所簽署合約的副本。
· 把啟程時間、在港住址和電話號碼告訴親友。
· 如在香港有朋友，也把朋友的聯絡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親友。
· 抵達香港後：
· 應把護照和護照副本分開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把護照交給任何人代管。
· 聯絡親友，並保持聯繫。
· 保持警覺，以免被隔離，以致無法與家人、朋友、社交圈子或相關團體接觸。
尋求協助
· 如懷疑自己會成為或已經成為販運人口集團的受害人，請致電(852)2860 8366 與香港警務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聯絡。
· 緊急情況下，請撥 999 尋求警方即時協助。
· 你亦可向下列機構求助：
· 所屬國家的領事館(駐港領事館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可瀏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禮賓處網頁http://www.protocol.gov.hk)

· 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 ( 芷若園 24 小時熱線: 1828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繼續嚴厲打擊販運人口的罪行。你的舉報，有助我們打擊這類不法活動，以免有更多人墮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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